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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车落水，疑点重重需核查

日前，一位涉案人员的妻子赶到福建省闽清县检

察院，再三感谢院领导及承办检察官对其丈夫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获法院采纳后其丈夫被判缓刑。

这事还要从一年多前说起。2019年4月，福州某保

险公司接到一个出险电话，对方自称李某，因驾驶朋友的

宝马车不慎落水，无法行驶，要求保险公司出险定损。保

险公司立即派员到达事故现场登记情况，确认车损险保

额为26万余元。但在随后的例行调查中，保险公司却发

现，现场监控视频的内容与李某的陈述存在诸多出入。

李某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时表示，他是独自一人驾

驶宝马车经过河边，因当时车速太快，又看了一眼手

机，不小心导致车辆意外坠河，坠河现场仅有他与好友

汪某2人。但监控视频显示，涉案宝马车系缓缓开到案

发现场，中途还停靠了一会儿，且现场多人围着宝马车

逗留走动，随后车辆落水。

是意外还是人为？保险公司决定向警方报案。经

侦查，警方发现修车厂老板吴某与村民黄某也牵扯其

中，遂将李某等4人以涉嫌车辆保险诈骗罪移送至闽清

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这仅仅是案件的“开端”。

在讯问过程中，李某等4人始终坚称车辆是意外落

水。他们声称吴李2人关系好，见涉案宝马车在吴某的

修车厂维修，征得车主林某同意后，李某将车借作迎亲

车辆使用。落水后他们还给林某打了电话说明情况，

林某宽慰他们说：“车辆有买保险，不用担心。”

从吴某如何帮忙开口向车主借车、借车事由到落

水后如何向车主致歉等环节，4人的供述与车主一致。

此时，闽清县检察院面临着案件作如何定性问题。

“保险诈骗罪涉及特殊主体，归案的李某等4人并

非车主也非投保人或受益人，若无法确定保险诈骗罪

主体，案件便无法定案，最终只能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

物罪。”闽清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詹秀林本着“不放纵

犯罪”的办案原则，决定再次对案卷进行审查。

“这辆宝马车经常维修，我建议车主走保险程序。”

“车主林某微信转给我的3万元是维修预付款。”吴某的

这两句供述引起了詹秀林的注意，车子问题多为何不

是探讨如何修理而是建议买保险？车还未修好就预付

3万元，这不合常理！根据相关证据，詹秀林感觉此事

可能与宝马车主脱不了干系，但证据尚不充分。

抽丝剥茧，漏犯自首归案

吴某妻子看着自己的丈夫被带走，而真正的获利

人林某却安然无事，而且林某还频繁打电话威胁她，让

其退还之前他微信转账给吴某的3万元。

“那段时间我连电话都不敢接，我一个人，身边没

个男人主事，心里很害怕。”不堪其扰的吴妻担心丈夫

要担主责，便通过私人关系向闽清县检察院相关领导

反映情况——该案主犯未被立案、也未被移送审查起

诉。而该领导了解情况后，意识到案件不简单，不仅严

格执行了“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制度，迅速依规填报有

关情况，并向福州市检察院检务督察部作了报告。

在收到填报人报告后，福州市检察院检务督察部

与填报人、承办检察官进行多次沟通，详细了解反映内

容和案件具体情况。通过两级检察院共同研判，认为

车主林某事先预付3万元修车款，并在案发后威胁修车

厂老板吴某妻子要求退还，这与常理不符，林某参与骗

保可能性较大，3万元可能是林某给付的报酬。

在市院指导下，詹秀林拟好退回补充侦查提纲，重

点建议公安机关补充车主林某投保记录是否异常，并

对该案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

不久，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补充侦查完结。林某投

保记录显示，过去几年林某每年均正常购买两三千元的

车辆保险，2019年3月在已经购买保险的基础上，突然

增加机动车损失险26万元，次月车辆便落水出险。在公

安机关提供的吴某通话记录中，也显示从宝马车落水到

保险公司出险这段时间，林某与吴某联系得异常频繁。

要夯实证据，吴某口供至关重要。闽清县检察院

以案发后林某多次威胁吴某妻子退还3万元作为突破

口，同时告知吴某可争取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最终，吴

某内心防线被攻破，承认了与林某密谋骗保，并收取3

万元作为报酬，指使李某等人将车推入水中，伪造骗保

现场的犯罪事实。

承办检察官根据吴某的供述，收集固定了伪造的

车祸现场监控录像、林某实施骗保前增加的车损险保

单、相关证人口供等证据，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

移送起诉通知书》追诉林某。迫于强大压力，林某最终

投案自首。

真相大白，罪犯均服法

原来，林某经常去吴某的修车厂维修宝马车，时间

长了，便与吴某熟络了起来。宝马车在发生一次事故

后，林某将车送到吴某的修车厂进行维修。吴某告诉

他，这辆车故障太多了，维修费用会很高，并向他提议

走保险程序获得利益。林某心动，与吴某一拍即合。

在吴某的建议下，林某通过电商平台为车辆购买了

3600多元的车损险，保额是26万余元。想着是吴某提出

的建议，林某认为其应有相关经验，便十分放心地委托吴某

去处理走保险的相关事宜，并支付给吴某3万元作为报酬。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吴某认为时机已经

成熟，他给好友李某打了电话，“有辆车要报废，走保险

可以获得一大笔赔偿款，反正是保险公司给钱，我们只

要把车开到河里去，给钱的事情你干不干？”

因与李某是朋友关系，又听说有钱赚，李某毫不犹

豫地就答应了。按原计划他们需要制造一个车辆意外

落水的现场，然而，当李某开着车来到村子附近河边

时，望着湍流的河水却突然心生胆怯，“也就给3500

元，万一自己受伤或者发生其他意外太不值得。”于是，

他决定将车推入水中，没想到车却被石头卡住动弹不

得，不得已他喊来同村友人汪某、黄某等人帮忙把宝马

车推入水中。事后，李某当场联系了保险公司，按照吴

某事先预设好的说词，要求保险公司出险定损。

只是帮同村的人搭了把手，汪某等人直到坐上警车

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李某归案后供述，他

认为保险是“公款”，车子损毁获得赔偿款再正常不过，没

想到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共犯。更让他们始料未及的

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被路边监控探头给记录了下来。

最终，闽清县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林某

有期徒刑2年4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2万元；李某

及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黄某、汪

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及6个月，缓刑1年，并

处罚金1万元至2万元不等。

《潇湘晨报》

当一份“请水利局×局长核实支持安排伍万元整”

的报告提交到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水利局时，水利局

工作人员并没有怀疑这份报告的真伪，因为报告上还

有常宁市一名副市长的签名。

常宁市卫计局（现常宁市卫生健康局）的工作人员

洪某先后伪造了9份这样的报告提交到水利局，骗取了

数十万元国家专项资金。近日，洪某的二审裁定书在网

上公开，他因骗取国家专项资金94万元，犯诈骗罪获刑

10年6个月。

操纵5家农业合作社及公司
骗取专项资金

2009年起，洪某在常宁市板桥镇开始投资农业，

先后在常宁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常宁市耀鑫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荣耀农林农民专业合作社等5家合作社及公

司，以上合作社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上为洪某的儿

子、女儿和朋友，但是实际操纵人均为洪某。

2015年至2016年，洪某多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伪造资料从政府职能部门骗取国家专项资金94万元。

常宁市法院一审认为，洪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国家专项资金，数额特

别巨大，一审以洪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

月，并处罚金10万元。洪某上诉后，衡阳市中院二审

裁定维持原判。

记者整理发现，被洪某骗取专项资金的部门包括

常宁市水利局、常宁市财政局、衡阳市财政局、衡阳市

农业委员会、湖南省农业委员会、省财政厅等。

影印副市长签名取得水利局信任

在洪某骗取的专项资金中，有45万元来自常宁市

水利局。

据裁定显示，2016年7月至9月，洪某以耀鑫合作

社等合作社与公司的名义向常宁市水利局提交了6份

报告，报告内容均为因发展农业生产，维修水塘或修建

水渠资金缺口大，需市政府领导解决资金。2017年，

洪某从常宁市水利局骗取了30万元国家扶助资金。

2016年9月，洪某帮朋友帅某的常宁市兰湖种养

专业合作社制作了一份《请求解决水塘维修资金的报

告》向常宁市水利局争取资金，加盖了兰湖合作社的

公章。2017年3月27日，常宁市水利局的5万元资金

拨付到兰江乡财政所，同年 4月，帅某将该笔资金

领走。

2016年11月份，洪某与蹇某约定，洪某帮助蹇某

注册常宁市农丰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向政府部门争取5

万元资金，其中洪某拿3万元，蹇某拿2万元。洪某提

供了一份以农丰合作社名义写的《请求解决水塘维修

资金》的报告给蹇某，带领蹇某到常宁市水利局递交了

该报告。2017年3月10日，常宁市水利局拨付的5万

元资金到了新河镇财政所，蹇某于同年4月拿到钱后实

际给了洪某1.7万元。

2016年下半年，阳某帮洪某在常宁装修房子，两

人谈好洪某帮阳某注册农民合作社向政府部门争取资

金，阳某帮洪某免除1万元房子装修费用。2017年7

月份，阳某顺利领到了该项目的5万元资金，洪某没有

再向阳某支付装修费用。

为什么以上8家合作社都能够顺利拿到水利局的

扶助资金？裁定书显示，因为在洪某提交的9份报告

中，标题上方都有“请水利局×局长核实支持安排伍万

元整”的审批内容以及常宁市一副市长签名。

经鉴定，9份报告中标题上方的“请水利局×局长

核实支持安排伍万元整”的审批内容和落款签名均为

机器影印形成。

既非车主又非投保人，为何联手制造宝马车落水假象？
面对看似平常的骗保案，检察官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揪出漏犯
《检察日报》

一起事故，车主为何要事先预付3万元修车款，这3万元是否用作其他用途？与该车辆并无关联的

涉案4人为何要骗保？反映问题为何要托私人关系？看似平常的一起车辆意外坠河事故背后却隐藏着

一个惊人秘密。

福建省福州市两级检察机关合力查办的这起案件，成为全国首例通过填报“三个规定”（“三个规

定”，是指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实施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印发实施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两高三部”

联合印发实施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

规定》——编者注）重大事项监督追诉漏犯案件，并于日前入选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贯彻执行“三个规定”

典型案例。

公职人员影印副市长签名伪造报告
骗取近百万元专项资金获刑10年半


